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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17-032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股东股权变动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6 月 27 日，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龙实

业”）接到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盐集团”）的《关于收购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间接股东股权的函》后，发布了《关于间接股东股权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31），现根据相关情况对该公告补充并

更正如下： 

 

一、补充内容如下： 

“1、自然人转让方任职情况及承诺事项 

汪国清为公司现任董事，曾任公司总经理，于 2016 年 11 月离职。李角龙曾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于 2017 年 5 月离职。吴华未在公司担任职务。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作为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汪国清、李角龙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25%，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 50%。 

根据上述首发前承诺事项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汪国清及李角龙本次

股权转让将导致违反上述首发前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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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 197 号 

注册资本：42625.6079 万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91360000158260136N 

法定代表人：胡世平 

经营范围：食盐、工业盐、盐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包装物料的生产及销售；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建筑材料、装璜材料、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化肥、农

资（不含种子和农药）的销售。科技及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轻工机械制造、

销售。 

主要股东：宁波信达汉石龙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昌晶实投

资有限公司，南昌晶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国贸投资有限公司，中新建招商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市井冈山北汽一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江西省省属

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南昌晶联投资有限公司。 

 

二、更正内容情况如下： 

原内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仅为相关间接股东与江盐集团达成的框架性协

议，不代表世龙实业及其他股东的意向。上述股权转让事项需要江盐集团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且转让方、受让方需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公开承诺事项及相关

协议约定。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还需要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能否通过前述

合规性审核亦存在不确定性。” 

更正为： 

“3、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仅为相关间接股东与江盐集团达成的框架性协议，不代表

世龙实业及其他股东的意向。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在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1）需要受让方江盐集团履行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2）国资主管部门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权转让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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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成功实施，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电化高科的

股权仍较为分散，电化高科单个股东控制的股权未超过其总股本 50%，根据电化

高科《公司章程》，股东会通过决议，须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方

为有效，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进行，公

司根据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股权转让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前述媒体刊登公告的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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